
《条例·建议稿》建议，在城市建筑物密集区，建筑物的所有人、
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充分利用建筑物屋顶、屋面进行绿化；新建
建筑物设计应当将屋顶、屋面绿化要求纳入建设项目设计文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政府划定的禁止范围内露天烧烤食
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城市市区范围的居民住宅楼或
者商住楼内，不得新建产生油烟污染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规划
作为饮食服务用房的除外。

在机关、学校、医院、居民住宅区等地方，禁止从事石油化工、
油漆涂料、塑料橡胶、造纸印刷、饲料加工、养殖屠宰、餐厨垃圾处
置等产生有毒有害或者恶臭气体的生产活动。

新建建筑物
应有屋顶、
屋面绿化设计

《条例·建议稿》还提出系列法律责任，如以规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环境保护分类合格标志上路行驶的，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每辆车五百元处以罚款； 经抽检不合
格的，责令限期维护和复检，逾期不复检或者复检不合格上路行驶
的，撤销环境保护分类合格标志，按每辆车一千元处以罚款。

偷排
最高可罚50万
无环标上路
可罚500元

《条例·建议稿》建议，城市人民政府编制或者修改城市规划
时，按照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原则，合理规划城市建设空间
布局，控制建筑物的密度、高度，预留城市通风廊道。

城市规划应预留
城市通风廊道

其他建议

互动

你对湖
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立法
有什么更好
的建议或意
见， 可拨打
本 报 热 线
96258，记者
将整理反馈
给 相 关 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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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有望年内出台 省人大环资委建议：抽检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我省设区市可划定限行区域、时段
本报3月27日讯“我省大

气污染形势不容乐观， 长株潭
地区大气复合型污染加剧。”在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上， 省人大环资委向大会提
交了《关于尽快制定〈湖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 建议省政府尽早
组织力量加快起草我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加剧
代表联名提议案

省人大环资委提交的《尽
快制定〈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提出， 我国许多城市近年来空
气质量急剧下降， 我省大气污
染形势不容乐观， 长株潭地区
大气复合型污染加剧， 严重影
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
康。

2013年，长株潭三市空气
质量总体达标天数比例为
55.3%， 超标天数占44.7%，首
要污染物为PM2.5、PM10。今
年1月份，长沙、株洲、湘潭、岳
阳、常德、张家界6个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仅
在0%-9.7%之间，平均超标天
数比例为95.2%。2月份6个城
市空气质量虽有所改善， 但平
均达标天数也只有 51.8% 。

建议省政府加快条例起草
在省十二届人大第三次会

议上，株洲代表团姜玉泉等13

位代表、 长沙代表团吴建平等
32位代表、衡阳代表团李亿龙
等13位代表分别联名，提出了
《关于尽快制定〈湖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 的议案》。《议案》
同时提出了《湖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建议稿》。

为了做好《议案》审议工
作，省人大环资委会后进行了
深入调研。并将督促省政府按
照省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计
划的要求，尽早组织相关部门
的力量，在《条例·建议稿》的
基础上， 结合湖南省实际，加
快起草工作，年内适时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

抽检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状况

《条例·建议稿》提出，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
染防治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
状况，划定机动车限行区域、时
段，并向社会公告。县级以上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机
动车停放地对在用公交、出租、
客货运输车辆的环保检验合格
标志、 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检
查和检测。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 对行驶中的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状况采用遥感检测的方
式实施监督性抽检。 抽检不得
收取费用。被检查、检测和抽检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李国平

3月27日早晨，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畔的高楼被雾笼罩。积极应对雾霾，湖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有望年内出台。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李梦 摄


